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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３６

证券简称：华映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９

华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发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一、重要提示

１

、华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华映科技”）发行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

券已获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以下简称“交易商协会”或“协会”）注册。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为此次发行的主承销商。

２

、本期发行金额面值共计

２．５

亿元人民币短期融资券，期限为

３６５

天。

３

、本期短期融资券的发行对象为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机构投资者（国家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

外）。

４

、本期短期融资券在债权债务登记日的次一工作日，即可以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机构投资者之

间流通转让。

５

、本公告仅对华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发行的有关事宜向投资者

做扼要说明，不构成本期发行短期融资券的投资建议。 投资本期短期融资券的相关风险，由投资人自行

承担。 一旦本期短期融资券发行人没有兑付或者没有及时、足额兑付，主承销商与承销团成员不承担兑

付义务。 投资者欲了解本期短期融资券详细情况，敬请阅读《华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第

一期短期融资券募集说明书》，该募集说明书已刊登于上海清算所网站

ｗｗｗ．ｓｈｃｌｅａｒｉｎｇ．ｃｏｍ

和中国货币网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ｍｏｎｅｙ．ｃｏｍ．ｃｎ

。

二、释 义

除非文中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含义：

１

、发行人：指华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

、短期融资券：具有法人资格的非金融企业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的，约定在一年内还本付息的债

务融资工具。

３

、募集说明书：指《华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募集说明书》

４

、本期发行：指发行人本期发行人民币

２．５

亿元短期融资券之行为。

５

、主承销商：指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６

、簿记管理人：指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７

、承销团：指主承销商为本期发行组建的包括各承销商在内的承销团。

８

、交易商协会：指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

９

、托管机构：指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１０

、银行间市场：指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

１１

、投资者

／

发行对象：指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机构投资者。

１２

、元：如无特别说明，指人民币元。

三、本期发行基本情况

１

、短期融资券名称：华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

２

、注册总规模：人民币

５

亿元（

ＲＭＢ ５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３

、本期发行规模：人民币

２．５

亿元（

ＲＭＢ ２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４

、期限：

３６５

天。

５

、担保：本期短期融资券不设立担保。

６

、发行方式：采用簿记建档方式。

７

、单位面值：壹佰元（即

ＲＭＢ１００

元）。

８

、票面利率：本期短期融资券采用固定利率方式付息，票面利率通过簿记建档程序确定。

９

、发行价格：面值发行。

１０

、起息日：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９

日。

１１

、付息日：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９

日（如法定节假日，则顺延至下一工作日）。

１２

、到期日：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９

日（如法定节假日，则顺延至下一工作日）。

１３

、到期兑付金额：到期一次性还本付息。

１４

、承销方式：组织承销团，主承销商余额包销。

１５

、簿记建档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８

日

１６

、缴款日：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９

日

１７

、信用评级：经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给予发行人的本期短期融资券信用级别为

Ａ－１

，

企业主体信用评级为

ＡＡ－

。

１８

、托管方式：采用实名记账方式。

１９

、托管机构：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

、交易市场：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

２１

、兑付方式：托管机构代理兑付。

２２

、税务提示：根据国家税收法律法规，本期短期融资券所涉及的所有税项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２３

、适用法律：本期发行短期融资券的所有法律条款均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四、本期发行安排

１

、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１

日：在上海清算所网站、中国货币网刊登发行公告、募集说明书等文件。

２

、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８

日：安排簿记建档。

承销团成员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８

日

９

：

００

至

１１

：

３０

将加盖公章的《申购要约》传真给主承销商，主承销商

据此统计有效申购量；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８

日由簿记管理人向承销商传真《华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配售确认及缴款通知书》。

３

、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９

日（缴款日）：中午

１２

时之前，各承销团成员将承销款划至以下指定账户：

户名：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账号：

２１６０５０３

开户银行：中国民生银行

支付系统行号：

３０５１００００００１３

汇款用途： 短期融资券承销款

４

、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９

日（缴款日）下午

１７

时之前，发行人通过主承销商向托管机构提供本期短期融资券的

资金到账确认书；次日通过上海清算所网站，中国货币网公布发行规模、发行价格、发行利率、发行期限

等情况。

５

、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０

日（缴款日后一工作日）：本期短期融资券开始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流通转让。

五、发行人和主承销商

１

、发行人

名称：华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福州市马尾区儒江西路

6

号

1#

楼第三、四层

法定代表人：唐远生

联系人：吴燕萍

电话：

0591-88022163

传真：

0591-88022051

邮政编码：

350015

２

、主承销商

名称：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2

号

法定代表人：董文标

联系人：舒畅

电话：

8610-58560971

传真：

8610-58560609

邮政编码：

100031

六、承销团成员

名称

：

东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

江苏常州延陵西路

２３

号投资广场

１８

号楼

法定代表人

：

朱科敏

联系人

：

陆晓敏

电话

：

０２１－５０８１１５５１

传真

：

０２１－５０８１０１５０

邮政编码

：

２００１２２

名称

：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

南京市中山东路

９０

号

法定代表人

：

吴万善

联系人

：

吴艳

电话

：

０２５－８３２９０７８２

传真

：

０２５－８４５７９８６３

邮政编码

：

２１０００２

名称

：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

新疆乌鲁木齐文艺路

２３３

号宏源大厦

法定代表人

：

冯戎

联系人

：

叶凡

／

贾冬

电话

：

０１０－８８０８５２７０ ／ ０１０－８８０８５９５４

传真

：

０１０－８８０８５１３５

邮政编码

：

１０００３３

名称

：

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

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大中华国际交易广场

８

层

法定代表人

：

杨宇翔

联系人

：

杜冠妍

／

陈怡

／

钱凯

电话

：

０１０－６６２９９５８６ ／ ６６２９９５５３ ／ ０７５５－２２６２１７２６

传真

：

０７５５－８２４０１５６２

邮政编码

：

５１８０４８

华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年９月１１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８９

证券简称：黔轮胎

Ａ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４

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届次：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召集人：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三）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根据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召开，符合《公

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四）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９

日

（五）会议召开日期、时间：

１

、现场会议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８

日（星期五）下午

１３

：

００

２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７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８

日。 其中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８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７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８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六）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公司将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

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深交所交易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方式中的一种方式，如同一股份出现重复投

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七）出席对象：

１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９

日（星期三）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

公司全体股东。 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

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３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八）会议地点：贵州省贵阳市百花大道

４１

号公司本部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提交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事项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和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

议审议通过，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提案名称：

１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２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

（

１

）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

２

）发行数量；

（

３

）发行方式；

（

４

）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

５

）发行价格和定价依据；

（

６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限售期；

（

７

）上市地点；

（

８

）募集资金数额和用途；

（

９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的滚存利润安排；

（

１０

）本次非公开发行决议的有效期。

３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

４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止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

５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

６

、《关于公司与贵阳市工投集团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的议案》；

７

、《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重大关联交易的议案》；

８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９

、《关于改聘上海众华沪银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审计机构及支付报酬的议案》。

（三）提案披露情况：

见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

日、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８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改聘

２０１２

年

度审计机构的公告》（公告

２０１２－０２０

）和《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

２０１２－０２２

），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８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上的《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公告

２０１２－０２３

），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８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上的《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止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和《关

于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

三、现场会议登记方法

（一）登记方式：

出席会议的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深圳证券账户卡和持股凭证；委托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

书、授权人深圳证券账户卡及持股凭证；法人股东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深圳证券账户卡、持股凭证、法定代表人

授权委托书、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登记。

（二）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４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７

日（上午

８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３０～１６

：

３０

）

（三）登记地点：本公司董事会秘书处

（四）受托行使表决权人在登记和表决时须提交以下文件：

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授权人深圳证券账户卡及持股凭证。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１

、投票代码：

３６０５８９

２

、投票简称：黔轮投票

３

、投票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８

日的交易时间，即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和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４

、股东投票的操作程序：

（

１

）买卖方向应选择“买入”。

（

２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股东大会议案序号。

１００

元代表总议案，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１

，

２．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２

，依

此类推。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委托价格分别申报。 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

对于逐项表决的议案， 如议案

２

中有多个需表决的子议案，

２．００

元代表对议案

２

下全部子议案进行表决，

２．０１

元代表议案

２

中子议案

①

，

２．０２

元代表议案

２

中子议案

②

，依此类推。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对应“委托价格”一览表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委托价格

总议案 所有议案

１００

议案

１

《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

１．００

议案

２

《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

》

２．００

议案

２

中子议案

①

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２．０１

议案

２

中子议案

②

发行数量

２．０２

议案

２

中子议案

③

发行方式

２．０３

议案

２

中子议案

④

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２．０４

议案

２

中子议案

⑤

发行价格和定价依据

２．０５

议案

２

中子议案

⑥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限售期

２．０６

议案

２

中子议案

⑦

上市地点

２．０７

议案

２

中子议案

⑧

募集资金数额和用途

２．０８

议案

２

中子议案

⑨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的滚存利润安排

２．０９

议案

２

中子议案

⑩

本次非公开发行决议的有效期

２．１０

议案

３

《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

》

３．００

议案

４

《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止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

》

４．００

议案

５

《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

》

５．００

议案

６

《

关于公司与贵阳市工投集团签署

〈

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

购合同

〉

的议案

》

６．００

议案

７

《

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重大关联交易的议

案

》

７．００

议案

８

《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

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

８．００

议案

９

《

关于改聘上海众华沪银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审计机构及支付报酬的议案

》

９．００

（

３

）在“委托数量”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１

股代表同意，

２

股代表反对，

３

股代表弃权。

表决意见对应“委托数量”一览表

议案序号 委托数量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

４

）如股东对所有议案（包括议案的子议案）均表示相同意见，则可以只对“总议案”进行投票，即在“委托

价格”项下直接填写

１００

元进行投票。

如股东通过网络投票系统对“总议案”和单项议案进行了重复投票的，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即如果股

东先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相关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它未表决的

议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果股东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

见为准。

（

５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

６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投票申报无效，视为未参与投票。

（二）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１

、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７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结束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８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

２

、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交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

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或“深交所数字证书”。 申请服务密码的，请登陆网址

ｈｔｔｐ

：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密码服务专区注册，填写相关信息并设置服务密码。 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前发

出，当日下午

１３

：

００

即可使用；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后发出，次日方可使用。申请数字证书的，可向深

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３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网

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五、其他事项

（一）本次股东大会会期半天，股东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产生的费用自理。

（二）会议联系方式：

地 址：贵州省贵阳市百花大道

４１

号

邮 编：

５５０００８

联系人：李尚武、蒋大坤

电 话：（

０８５１

）

４７６３６５１

、

４７６７２５１

传 真：（

０８５１

）

４７６７８２６

六、备查文件

《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

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Ｏ一二年九月十二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出席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对

会议议案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姓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人证券帐户： 委托人持股数：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

对股东大会各项议案投票的指示（同意、反对或弃权）：

（若不做具体指示，则应注明受托人是否可按自己的意愿表决。 ）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委托书有效期限：

委托人签名（或盖章）：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２６

� � � � � �证券简称：山东矿机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５６

山东矿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山东矿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通知以当面送达、电话、传

真、邮件的方式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５

日向各董事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０

日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 会议应当参

加的董事

９

人，实际参加的董事

８

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监事列席了现场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

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会议由赵笃学董事长主持，以现场表决的方式审议并

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会议以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准格尔旗柏树坡煤炭有限责任

公司股权转让补充协议的议案》。

根据实际情况， 公司董事会与有关各方在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５

日煤矿股权出售协议书的基础上签订补充协

议，主要内容如下：

补充协议的出让方仍为山东矿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兖矿新陆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山东弘运煤业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受让方仍为王三成、李海渊、刘占世、关平顺（以下简称“乙方”）；为最大限度地

保证甲方的合法权益，各方同意增加内蒙古恒威电力燃料有限责任公司为担保方，与内蒙古津粤能源有

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丙方”）共同向甲方提供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

１

、甲乙方同意预留

８６００

万元用于清偿柏树坡煤炭公司在前期经营建设过程发生的各项债务（最终以

甲乙双方共同进行清算后的数额为准）。

２

、本补充协议签订之日，乙方向山东矿机账户支付

１３９７４

万元，向兖矿新陆账户支付

２７４０

万元，向山

东弘运账户支付

２４６６

万元；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０

日前，乙方向山东矿机账户支付

２０４０

万元，向兖矿新陆账户支付

４００

万元，向山东弘运账户支付

３６０

万元。

３

、剩余

２５９００

万元的股权转让款（山东矿机享有

１８８７０

万元、兖矿新陆享有

３７００

万元，弘运煤业享有

３３３０

万元），甲方允许乙方最迟

３

年内完成支付，乙方同意按照年息

１２％

的利率对剩余股权转让款每季度

向甲方支付一次资金占用费，资金占用期自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５

日起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

４

、若乙方不能在

３

年内完成剩余股权转让款的支付，从第四年（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６

日）起则甲方有权持有未

支付股权转让款对应的剩余未转让的股权，甲方按照所持有的股权比例享有股东权益，但甲方对乙方或

丙方前期的债务不承担责任。

５

、为保障股权转让协议（含补充协议）的履行，各方同意增加内蒙古恒威电力燃料有限责任公司为担

保方，向甲方提供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

６

、补充协议未涉及部分按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５

日煤矿股权出售协议书中的规定执行。

此项议案的公告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时报》、《证券日报》。

二、会议以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将先期收回的股权转让款永久

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根据补充协议约定，公司已先期收回

１３９７４

万元股权转让款。鉴于目前公司的生产经营和资金使用状

况，董事会决定公司先期收回的

１３９７４

万元股权转让款将用于永久性补充公司的流动资金。剩余股权转让

款到账后，将继续作为超募资金管理，其中溢价部份和资金占用费将作为自有资金管理。

上述先期收回的股权转让款永久性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等事宜须经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 此项议案的公告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三、会议以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与内蒙古津粤能源有限责任公

司签订合作协议的议案》。

在签署上述补充协议的同时，公司与内蒙古津粤能源有限责任公司经协商一致后达成合作意向并共

同签订《合作协议》，主要内容为双方对所需产品相互全面开放，在市场同等条件下互为对方生产的产品、

配件及服务提供优先使用权，山东矿机利用自身在煤机制造及服务方面的优势向内蒙古津粤能源提供技

术、制造方面的支持，充分发挥各自比较优势，创新合作机制，进一步建立互利共赢、长期稳定的合作关

系，构建合作与发展新格局，为双方企业及社会做出的更大贡献。

内蒙古津粤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是煤炭生产、物流、洗选、销售的大型民营企业，注册资本：叁仟万

元，法定代表人：周过关，住址是内蒙古自治区准格尔旗薛家湾镇银钻广场

８

号。 公司现有资产

２１

亿元，是

内蒙古自治区审核并被确立为自治区煤炭企业整合主体，下辖包头市津粤煤炭有限公司、准格尔旗赵二

成渠煤炭有限责任公司、鄂尔多斯市鼎泰来能源有限公司、伊金霍洛旗新庙三界沟煤矿、准格尔旗光裕煤

矿、煤炭铁路专用发运站

４

个，大型煤炭专用加工、仓储场地

４

处。 公司煤矿

２０１１

年下半年生产原煤

１５１．８

万

吨， 实现产值

４６１８３．２

万元， 上缴税金

１４６１８．７３

万元。 公司

２０１１

年销售电煤

３４６．８４

万吨， 实现销售收入

２０１５８３．６

万元，上缴税金

８１６４．５２

万元。

四、会议以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度第四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议案》。

公司拟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８

日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关于将先期收回的股权转让款永久

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本次股权转让先期收回的

１３９７４

万元股权转让款永久性补充公司的流动资金，

剩余股权转让款到达山东矿机账户后，将继续作为超募资金管理，其中溢价部份和资金占用费将作为自

有资金管理的相关事宜。

《山东矿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详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五、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２

、准格尔旗柏树坡煤炭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的补充协议书

３

、山东矿机与内蒙古津粤能源有限责任公司合作协议书

特此公告！

山东矿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０

日

股票简称：山东矿机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５２６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５７

山东矿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内蒙古准格

尔旗柏树坡煤炭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补充

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概述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５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准格尔旗柏树坡煤炭有限责任公

司股权转让的议案》，

６

月

２２

日召开的山东矿机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批批准了 《关于准格尔旗柏

树坡煤炭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的议案》， 同意公司依法转让准格尔旗柏树坡煤炭有限责任公司

５１％

的

股权，并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准格尔旗柏树坡煤炭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的相关事宜。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５

日各方签署了准格尔旗柏树坡煤炭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 《协议书》（以下简称 “协议

书”），主要内容为柏树坡煤炭公司全部股权作价

７．７０

亿元进行转让，出让方（以下简称“甲方”）为山东矿机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矿机”）、兖矿新陆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兖矿新陆”）、山东弘

运煤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弘运煤业”），受让方（以下简称“乙方”）为王三成、李海渊、刘占世、关平顺，为

最大限度地保证出让方的合法权益，经各方同意将该煤矿全部股权的最终受让方内蒙古津粤能源有限责

任公司（以下简称“丙方”）列为转让协议的第三方，对受让方的所有义务向出让方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公

司按照信息披露的要求于

６

月

５

日发布了股权出售公告，

６

月

２０

日、

６

月

２９

日分别发布了进展公告。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０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准格尔旗柏树坡煤炭有限责任公

司股权转让补充协议的议案》，同意对《协议书》中所涉及到的付款方式、期限及担保方条款与有关各方签

订补充协议。

二、补充协议的基本情况

为最大限度地保障公司的权益，维护上市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公司及准格尔旗柏树坡煤炭有限责

任公司其他股东根据煤炭市场现状及公司发展需要与最终购买方签署了补充协议。

补充协议的出让方仍为山东矿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兖矿新陆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山东弘运煤业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受让方仍为王三成、李海渊、刘占世、关平顺（以下简称“乙方”）；为最大限度地

保证甲方的合法权益，各方同意增加内蒙古恒威电力燃料有限责任公司为担保方，与内蒙古津粤能源有

限责任公司共同向甲方提供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内蒙古津粤能源有限责任公司和内蒙古恒威电力

燃料有限责任公司为补充协议的丙方。 内蒙古恒威电力燃料有限责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李雪鹏，注册

资本为人民币壹仟万元，住所地为土右旗大城西煤炭市场，公司性质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

股），经营范围为煤炭零售经营。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０

日， 甲乙丙三方共同签署了补充协议， 本补充协议是对

６

月

５

日签订的协议书中付款方

式、期限做了修订，同时为减少履约风险增加了担保方，本补充协议未涉及部分按“协议书”中的规定执

行。

三、补充协议的主要内容

１

、甲乙方同意预留

８６００

万元用于清偿柏树坡煤炭公司在前期经营建设过程发生的各项债务（最终以

甲乙双方共同进行清算后的数额为准）。

２

、本补充协议签订之日，乙方向山东矿机账户支付

１３９７４

万元，向兖矿新陆账户支付

２７４０

万元，向山

东弘运账户支付

２４６６

万元；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０

日前，乙方向山东矿机账户支付

２０４０

万元，向兖矿新陆账户支付

４００

万元，向山东弘运账户支付

３６０

万元。

３

、剩余

２５９００

万元的股权转让款（山东矿机享有

１８８７０

万元、兖矿新陆享有

３７００

万元，弘运煤业享有

３３３０

万元），甲方允许乙方最迟

３

年内完成支付，乙方同意按照年息

１２％

的利率对剩余股权转让款每季度

向甲方支付一次资金占用费，资金占用期自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５

日起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

４

、若乙方不能在

３

年内完成剩余股权转让款的支付，从第四年（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６

日）起则甲方有权持有未

支付股权转让款对应的剩余未转让的股权，甲方按照所持有的股权比例享有股东权益，但甲方对乙方或

丙方前期的债务不承担责任。

５

、为保障股权转让协议（含补充协议）的履行，各方同意增加内蒙古恒威电力燃料有限责任公司为担

保方，向甲方提供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

四、涉及收购股权的其他安排

根据补充协议约定，公司已先期收回

１３９７４

万元股权转让款。鉴于目前公司的生产经营和资金使用状

况，此部分资金将永久性补充公司的流动资金。剩余股权转让款到达山东矿机账户上，将继续作为超募资

金管理，其中溢价部份和资金占用费将作为自有资金管理。

上述先期收回的股权转让款永久性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等事宜须经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

五、本次转让对公司的影响

柏树坡煤炭公司股权转让是在当地政府有关政策的基础上，根据煤炭市场发展的现状，经协议各方

积极协商后经董事会慎重决策依法作出的，有利于保障资金的安全和收益，有利于保障广大股东的合法

权益。

六、独立董事发表的意见

根据《关于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公司章

程》等相关规定和要求，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关于准格尔旗柏树坡煤炭有限

责任公司股权转让补充协议的议案》进行了审阅，在查阅了资料并听取了董事会董事和管理层的情况介

绍后，经充分讨论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公司签署的补充协议履行了必要的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等相关规定和公司章程的要求，合法、

有效，交易价格公允，不存在财务资助，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利益的行为，有利于保障公司和广大

股东的合法权益对于保障超募资金的安全具有积极意义，同意公司签订此次出售柏树坡煤矿股权补充协

议。

七、保荐机构意见

保荐机构中投证券和保荐代表人核查了山东矿机此次签订股权转让补充协议涉及的相关董事会决

议、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等，经审慎核查后认为：

１

、山东矿机本次的股权转让补充协议的签订有利于保障公司和广大股东的合法权益，对于保障超募

资金的安全具有积极意义，同意本次股权转让补充协议的签订。

２

、山东矿机本次股权转让及补充协议的签订履行了必要的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等相关规定和

公司章程的要求，合法、有效，交易价格公允，不存在财务资助，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利益的行为。

八、风险提示：

补充协议书中规定的第一笔股权转让款在本公告发布日已经到达公司账户， 协议已经按时履行，但

在未来公司不能完全排除剩余股权转让款及资金占用费是否能按时回收的风险。如不能按时回收公司将

依据协议书和补充协议书追究违约方的违约责任和行使未支付股权转让款对应的剩余未转让的股权的

股东权利。

九、备查文件目录

１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２

、山东矿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３

、准格尔旗柏树坡煤炭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的补充协议书；

山东矿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０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２６

证券简称：山东矿机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５８

山东矿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山东矿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０

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

议，审议并表决通过《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有关事项安排如下：

一、会议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８

日上午

９

：

００

（星期五）

二、会议地点：公司办公楼六楼会议室

三、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４

日（星期一）

四、会议召开方式：以现场投票方式召开

五、会议召开合法合规性：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

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制度的规定。

六、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七、会议审议事项：

１

、审议《关于将先期收回的股权转让款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八：参加会议人员：

１

、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股东，本次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４

日（星期一），于股

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

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２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３

、公司聘请的律师和其他相关人员。

九、登记方法：

１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６

日（星期三）

９

：

００－１１

：

００

，

１４

：

３０－１７

：

００

。采用传真或信函方式登记的请进行

电话确认。

２

、登记地点：山东省昌乐县矿机工业园 山东矿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证券管理部

３

、登记方式：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及股东账户卡；法人股东代理人需持加盖单位红章的营业执照

复印件、法人证券账户卡、法人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股东授权委托的代理人必须持股东签署或盖

章的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证券账户卡、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和代理人身份证。

十、其他事项：

１

、与会股东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会期半天；

２

、会议联系人及方式：

地址：山东省昌乐县经济开发区大沂路北段矿机工业园

邮编：

２６２４００

联系电话：

０５３６－６２９５５３９

传真：

０５３６－６２９５５３９

联系人：张丽丽 陈玉洁

十一、备查文件：

１

、山东矿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山东矿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０

日

附件：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公司（本人）出席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８

日召开的山东矿机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于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以下指示就下列议案投票，如没有做出指示，代

理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表决。

序号 议案内容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审议

《

关于将先期收回的股权转让款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

议案

》

委托人签名（盖章）： 身份证号码：

持股数量： 股东账号：

受托人签名：

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注：

１

、请在上述选项中打“

√

”；

２

、每项均为单选，多选无效；

３

、授权委托书复印有效。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２６

证券简称：山东矿机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５９

山东矿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先期收

回的股权转让款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山东矿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矿机”或“公司” ）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０

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

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将先期收回的股权转让款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现就先期收

回的股权转让款永久性补充公司的流动资金的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山东矿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１７２０

号文批准，山东矿机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８

日首次向社会

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６

，

７００

万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１．００

元，每股发行价格为

２０．００

元，扣除发行费用

８９

，

５１５

，

５６５．２５

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１

，

２５０

，

４８４

，

４３４．７５

元。 上述募集资金已经北京永拓会计师事务所有

限责任公司审验，并出具了京永验字（

２０１０

）第

２１０１３

号《验资报告》。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扣除《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招股说明书》中披露的募投项目资金人民币

５３４

，

５４０

，

０００．００

元，此次超募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７１５

，

９４４

，

４３４．７５

元。

二、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利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小企业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９

号： 超募资金使用及募集资金永久性

补充流动资金》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并结合公司实际经营需要，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降低

财务费用，提升企业盈利能力，董事会决定：根据公司目前的生产经营和资金使用状况的需要，公司已先

期收回的

１３９７４

万元股权转让款将用于永久性补充公司的流动资金。 剩余股权转让款到达山东矿机账户

后，将继续作为超募资金管理，其中溢价部份和资金占用费将作为自有资金管理。

上述先期收回的股权转让款用于永久性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等事宜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

会议审议通过，尚需经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在最近十二个月内未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公司承诺本次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后十二个

月内不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

三、公司董事会决议情况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先期收回的股权转让款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

案》。 董事会认为：公司将先期收回的股权转让款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符合公司目前的生产经营和资金

使用状况的需要，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

备忘录第

２９

号：超募资金使用及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等有关规定的要求，符合全体股东的利

益。 同意将

１３９７４

万元人民币用于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四、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审议了《关于将先期收回的股权转让款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后发表独立意见

认为：

公司使用先期收回的股权转让款（超募资金）用于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行为，有利于降低财务费

用，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符合维护公司发展利益的需要，符合维护全体股东利益的需要，符合公司实

际的生产经营及资金使用的需要，后续股权转让款及资金占用费的使用和管理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有关

规定。 超募资金的使用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

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公司本次使用先期收回的股权转让款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内容及程序符合《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指引》、《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９

号： 超募资金使用及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

金》等相关法规。

公司最近十二个月内未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并承诺在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

金后十二个月内不从事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

同意公司将先期收回的股权转让款

１３９７４

万元人民币用于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该事项须经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五、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对公司超募资金使用计划的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中投证券和保荐代表人李亮、王科冬经审慎核查后认为：山东矿机本次拟使用先期收回的

股权转让款（超募资金）用于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降低公司的财务费用，适应公司业务发展的需

要，并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上述募集资金的使用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

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

的情形。 山东矿机最近十二个月未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并承诺本次使用超募资金补充流动资金

后十二个月内不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 上述超募资金使用计划已经董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

表同意意见，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

忘录第

２９

号：超募资金使用及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等相关规定。

保荐机构中投证券和保荐代表人李亮、王科冬同意山东矿机使用先期收回的股权转让款（超募资金）

用于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同时，保荐机构中投证券和保荐代表人李亮、王科冬将持续关注山东矿机剩余

超募资金的使用情况，确保山东矿机在实际使用该部分资金前履行相关决策程序，对该部分资金的使用

合法合规并投资于主营业务，不用于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借予他人、委托理财等财

务性投资等，切实履行保荐机构的职责和义务，保障山东矿机全体股东的利益，并对超募资金实际使用情

况及时发表明确核查意见。

六、 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２

、山东矿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３

、中国中投证券关于山东矿机超募资金使用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山东矿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０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５３

证券简称：天马精化 编号：

２０１２－０５２

苏州天马精细化学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减持公司股份后持股比例低于

５％

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

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０

日，苏州天马精细化学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持股

５％

以上股东苏州国发创新资本投资有限公司减持股份的告知函。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０

日， 苏州国发创新资本投资有限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

系统以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本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１

，

３００

，

０００

股， 占公司总股

本的

１．０８３％

。 具体减持情况如下：

一、 股东减持情况

１

、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减持股数

（

万股

）

减持比例

（

％

）

苏州国发创新

资本投资有限

公司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２－９－１０ ２１．０００ １

，

３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８３％

合 计

１

，

３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８３％

２

、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

（

万股

）

占总股本比

例

（

％

）

股数

（

万股

）

占总股本比例

（

％

）

苏州国发创新

资本投资有限

公司

合计持有股份

７

，

２６０

，

６３９ ６．０５１％ ５

，

９６０

，

６３９ ４．９６７％

其中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７

，

２６０

，

６３９ ６．０５１％ ５

，

９６０

，

６３９ ４．９６７％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０ ０ ０ ０

二、其他相关说明

１

、 苏州国发创新资本投资有限公司减持未违反《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

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等有关规定；

２

、 本次减持未违反《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

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

３

、 本次权益变动后，苏州国发创新资本投资有限公司不再是持有本公

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

４

、 上述权益变动具体情况详见同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苏州天马精细化学品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

报告书》。

三、备查文件

１

、国发创投减持股份告知函。

２

、《苏州天马精细化学品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苏州天马精细化学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九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８９

证券简称：浙江永强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５

浙江永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届十八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浙江永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以下简

称“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１

日以专人送达、传真或电子邮件等形式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０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应到董事

１０

人，实到董事

１０

人，其中，董事谢建平、谢建强、

梁东甲、独立董事朱小平、王东兴、方燕、林忠、王艳以通讯方式参与表决。 公司监事、高管

等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以及参与表决董事人数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

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谢建勇先生主持，经参加会议董事认真审

议并经记名投票方式表决，审议通过以下决议：

第一项、 以

１０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

议案》；

会议决定聘任施服斌先生为公司财务负责人，任期与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相同。 陈幼

珍将不再履行财务负责人职责。

第二项、 以

１０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高级管理人员薪

酬的议案》；

会议确定财务负责人施服斌先生年度薪酬总额为

７０

万元 （含年度绩效考核奖金，实

际金额参照年度绩效考核业绩进行发放）。 其他日常福利参照公司制度执行。

第三项、 以

１０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集资金专项账

户的议案》。

为了加强对募集资金的集中管理，进一步提高募集资金的管理效率，公司将逐步取

消在“兴业银行临海支行”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会议决定授权董事长与相关银行协商设立募集资金专户事宜，并在现存兴业银行临

海支行募集资金专户的相关定期存款到期后及时将募集资金结转到其它募集资金专户，

与募集资金专户开户银行、 保荐机构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时签署三方监管协议，并

按规定及时公告。

特此公告

浙江永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二年九月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８９

证券简称：浙江永强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６

浙江永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届十六次监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浙江永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以下简

称“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１

日以专人送达、传真或电子邮件等形式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０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应到监事

３

人，实到监事

３

人。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以及参与表决监事人数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

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罗帮仁先生主持，经参加会议监事认

真审议并经记名投票方式表决，审议通过以下决议：

第一项、 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

议案》。

我们认为：此次变更募集资金专项账户，是符合公司实际发展的需要，综合考虑了募集

资金整体管理情况，是符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和全体股东利益需要的，是必要的、合理的。

此次变更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不会改变募集资金用途，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专项账户

资金的存放与使用将严格遵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

特此公告

浙江永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二年九月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９１

证券简称：亚太实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９

海南亚太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１

、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１

日（星期二）下午

１４

：

３０

。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０

日—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１

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１

日上午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

—

１５

：

００

；通过深圳证券交

易所互联网（以下简称“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０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１

日下

午

１５

：

００

。

２

、会议召开地点：海口市金莲花荷泰海景酒店

１５

楼会议室

３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４

、会议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５

、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梁德根先生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１

、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合计

３１

人，代表股份数

４４

，

８７２

，

６２５

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

１３．８８％

。 其中：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代理人）共计

２

人，代表股份

３９

，

５８８

，

００６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的

１２．２５％

。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

２９

人，代表股份

５

，

２８４

，

６１９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１．６３％

。

２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了会议。

３

、本次股东大会聘请广东科德律师事务所魏永柏律师、夏子欣律师现场见证。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投票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

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４０

，

６３０

，

６８６

股，占有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０．５５％

；反对

４

，

２４１

，

９３９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４５％

；弃权

０

股。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科德律师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魏永柏、夏子欣

３

、结论性意见：经本所律师审查，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规则》

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及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均合法有效；本

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１

、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广东科德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海南亚太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海南亚太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二年九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５２

证券简称：上海莱士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９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重要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５

日）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１

日上午

９

：

３０

，在上海市闵行经济技术开发区东川路

３０５０

号紫藤宾馆会议中心召开。 出

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及委托代理人共

２

名，所持有或代表的股份总数

３６７

，

２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７５．００％

。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总经理何秋女士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出席了

会议。 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与会股东经认真审议并以记名投票方式进行了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１

、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３６７

，

２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０％

；

弃权

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０％

。

２

、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利润分配政策及未来三年（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３６７

，

２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０％

；

弃权

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０％

。

四、见证律师的法律意见

１

、律师事务所：北京市恒嘉律师事务所

２

、见证律师：倪连福、霍焰

３

、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

席本次大会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１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 北京市恒嘉律师事务所关于上海莱士 （

００２２５２

）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律师见证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九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２８

证券简称：新朋股份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３５

上海新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二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

１

、上海新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７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刊登了《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１

日上午九时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

２

、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临时提案的情况：

３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４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１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１

日上午

９

：

００

；

２

、会议召开方式：以现场会议的方式召开；

３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上海市青浦区华隆路

１６９８

号

５

楼会议室；

４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

、会议出席情况：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表、委托代理人共计

１３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３００

，

４８７

，

８５２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６６．７８％

。

现场会议由公司董事汪培毅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管出席会议。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

所王卫东律师、曹晓宇律师对此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 提案的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和修改议案的情况，会议对下列议案进行了逐项审议，并以记名投票方式进行

了现场表决，表决结果如下：

１

、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沈晓青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的提案》

根据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应由

９

名董事组成，在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宋伯康先生

因病逝世后，公司现有董事人数为

８

人。 经董事长宋琳先生提名，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

１９

次临时会审议通

过，推选沈晓青先生为第二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任期自聘用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同意

３００

，

４８７

，

８５２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

０％

；弃权

０

股，占

０％

。

２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及公积金转增股本的实施结果以及证监会对上司公司分红的有关要

求，公司对《公司章程》中有关利润分配政策、制定利润分配方案的决策程序等事项进行了相应的修订。

同意

３００

，

４８７

，

８５２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

０％

；弃权

０

股，占

０％

。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王卫东律师、曹晓宇律师对大会进行见证，并发表法律意见：本次股东大会

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的人员及本次股东大会的召

集人具有合法有效的资格，表决程序和结果真实、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

、上海新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二

○

一二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公司二

○

一二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上海新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二年九月十一日


